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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屆海峽兩岸中華攝影獎 

徵稿啟事 

 

海峽兩岸中華攝影獎自 2023 年舉辦以來，已經成為海峽兩岸影像文化交流的重要品牌活動平臺。 兩屆

海峽兩岸中華攝影獎得到兩岸同胞積極的回應，累計收到海峽兩岸作者投送作品共計 53000 餘幅，評

選產生金獎作品 8 件，銀獎作品 20 件， 入選獎作品 209 件，相關作品在浙江美術館展出，觀眾超過

數十萬人次。 為進一步推動兩岸共同弘揚中華文化，深化兩岸融合發展，打造高辨識度兩岸影像文化交

流品牌，現發起第三屆海峽兩岸中華攝影獎徵稿活動。 本屆海峽兩岸中華攝影獎活動將以「打造攝影的

中華語境，傳播攝影的中華語言」為宗旨， 持續推動以影像為媒介，弘揚中華文化，涵養民族精神，

更好推進兩岸融合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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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集時間 

2025 年 6 月 5 日至 2025 年 8 月 15 日 

徵集內容 

作品注重中華文化的文心傳承和發揚光大，關注影像的藝術表現和視覺體驗，努力體現民族情懷、文化

交流、藝術互鑒和群眾參與的統一。 

 

榮譽設置及獎金 

設金獎 4 個（藝術類、紀實類各 2 個）、銀獎 10 個（藝術類、紀實類各 5 個）、優秀獎若干。 海峽

兩岸影像文化周主展作品，單列為海峽兩岸中華攝影獎特別獎; 海峽兩岸大學生攝影大賽金獎作品，單

列為海峽兩岸中華攝影獎新秀獎。 

金獎、銀獎授獎盃、證書及獎金，優秀獎授證書，單列的特別獎授獎盃和證書，單列的新秀獎授證書。 

金獎每個獎金 5000 元，銀獎每個獎金 2000 元（個人所得稅自理）。 

金獎、銀獎、優秀獎獲獎作品等將於 11 月在浙江美術館展出。 其中，組照作品將擇優展覽。 

徵稿細則 

1.海峽兩岸攝影人均可投稿。 

http://www.chinaphoto.net.cn/


2.投稿作品彩色、黑白不限; 每人投稿數量限投 10 幅（組）; 單幅、組照均可（組照按一件作品計算，

每組不少於 4 幅不多於 8 幅）; 作品創作時間應在 2010 年之後，尤其歡迎近 5 年創作的作品; 不接受

AI 電腦合成照片; 不接受已在省部級及以上攝影活動中獲獎的作品。 

3.投稿方式 

網站投稿：登錄中國攝影家網 www.chinaphoto.net.cn，在“第三屆海峽兩岸中華攝影獎“專題網頁中

註冊，並按要求註明投稿類別（藝術類/紀實類）、投稿類型（單幅/組照）、作品標題、作品簡介（拍

攝時間、文字說明），並上傳“第三屆海峽兩岸中華攝影獎作品資訊表”。 主辦方承諾不會洩露投稿人非

公開資訊。 在線提交的作品格式須為 jpg，檔小於 500KB，長邊介於 600-1000 圖元。 

郵箱投稿：投稿郵箱 Zgsyj1988@qq.com; 作品須為 jpg 格式，長邊介於 1000-2000 像素，與“第三

屆海峽兩岸中華攝影獎作品資訊表”匯總於一個資料夾並壓縮，以附件形式發送。 郵件主題、投稿作品

壓縮包文件名稱及每幅作品均請備註“中華攝影獎+所在地區+作者姓名+類別（藝術類/紀實類）+作品

名稱“等資訊。 

上述兩種投稿方式選擇一種即可（臺灣同胞投稿優先推薦通過郵箱方式），請不要重複投稿。 

4.獲獎作品將在中國攝影家網進行公示，為期 5 天。 組委會將通知作者提供作品的原始數據電子文件、

調整后的電子檔，其中 JPG 格式不低於 5MB，TIFF 格式不低於 50MB。 作者須在指定時間內提供，否

則將取消獲獎資格。 

5.主辦、承辦單位有權在著作權存續期內，以複製、發行、展覽、放映、信息網路傳播、彙編等方式使

用獲獎作品，不再支付報酬。 

6.投稿者應保證其為所投送作品的作者，並對該作品的整體及組成部分均擁有獨立、完整、明確、無爭

議的著作權; 投稿者還應保證其所投送的作品不侵犯第三人的包括著作權、肖像權、名譽權、隱私權等

在內的合法權益。 

7.對於影響兩岸交流和妨害公序良俗的作品及行為，一經發現，將立即取消獲獎資格。 “影響兩岸交流

和妨害公序良俗的作品及行為”包括但不限於可能嚴重誤導公眾認知、具有欺詐性質等一切違反法律、

道德、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和影響兩岸交流默契的情形。 

8.不符合本徵稿啟事規定的作品不能獲獎; 已獲獎的將予取消資格; 主辦單位有權收回獎盃、獎金、榮

譽證書等，並在媒體上通報。 

其他事項 

1.該獎不收參加費，不退稿。 投稿作品在發送過程中損毀等相關損失及後果由投稿者自行承擔。 

2.本徵稿啟事解釋權屬於主辦單位。 凡投稿者，即視為其已同意本徵稿啟事之所有規定。 

連絡人 

《中國攝影家》雜誌 關老師 

電話：010-64959004、010-64938782 

連結網站  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SbIhVJlr7n9X1-aqQl5km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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